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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用破产逃避债务的

法律解决途径
公 韬

摘 要 日本电视剧《半泽直树》中的半泽直树，在第一次处理债务纠纷时，涉及到了企业利用破产来逃避所欠中央银行的

五亿日元债务问题。这一剧情在实际的企业债务管理中，并不罕见。一些企业利用做假账、买通银行内部管理人员等违法

渠道，在获得借款后宣布破产，从而将坏账全部推脱给银行。这一经济避债方法手段卑鄙，钻法律漏洞，是一种典型的坑骗

国家财政行为，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对其进行严肃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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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破产即为因经营失败而导致的主体解体

的客观事实。作为一种企业消亡方式，在商品经济管理中，这一

客观规律也得到了研究破产问题的中国学者的全面关注。在对

于债权人的债务利益分析上，部分债权人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

也有一部分债务人利用假账来取得银行贷款，然后宣布破产，使

得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满足。

在破产程序下，债务人往往被法律认定为资产不足，无法偿

还债务，因此被法律所保护。但是在此类情形下，极大的损害了

债权人自身的合法利益，属于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一种民事

违法行为。下面即针对此类经济案件进行简要分析。

一、企业利用破产逃避债务的表现形式

从电视剧《半泽直树》中的第一个故事情节来看，这是一起典

型的破产避债案件。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企业私自隐匿财产

在电视故事中，半泽直树所负责审核的是西大办钢铁公司五

亿日元的银行贷款问题。该公司表面上看为运行正常企业，但是

在暗地里由于公司总裁的私自转移和隐藏财物，从而使得在获得

贷款后，公司即宣告破产，直接导致银行坏账横生。

在这个剧情中，就显示了一个有意隐瞒企业财产的问题。在

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债务人在企业濒临破产时，并非极

力考虑到如何还清债务，而是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来最大限度地

降低或者缩小资产数额，从而减少对银行的债务清偿。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企业，是以一个空荡荡的空壳企业场地来象征性的清

偿银行债务了事。这在业内被称之为“金蝉脱壳”，是一种最常见

却又让债权人无可奈何的一种事态发展结局。

（二）在未经债权人知道或者同意情况下进行大规模资产转

让

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表现为强势的企业在未宣告破产之前

即对企业名下的财产进行转让或者变卖。该行为未通过债权人

的同意即进行，在变卖过程中，甚至有很大一部分资产被转移到

了企业负责人及其近亲属个人名下。

（三）为原本没有担保的企业债务提供担保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事先以拟破产的下属企

业资产为其他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从而逃避合法债务的清偿。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表现为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合同转账，避

开了法定的还债时效，从而规避了银行债务清偿。

（四）未到期的债务提前偿还

企业在破产宣告前，对未到期的企业债务进行全部或者部分

清偿，使得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财产不当减损，从而损害了其他

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合法利益。

（五）放弃债权

企业在破产前或者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恶意放弃自己的到

期债权，使得本应列入破产财产的到期债权得不到清偿，或者隐

瞒相关资产信息，从而导致破产财产的数额与得不到满足的企业

债务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大。

二、企业利用破产逃避债务的原因分析

通过电视剧《半泽直树》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诸多因素

进行汇总和分析后，笔者认为产生避债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以下几

点：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不正当保护制度

在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上，应

注意当地法院对于某些债务人的过分保护问题。由于这些地方

保护主义的存在，助长了债务人的胆大妄为，使其肆意逃避债务

责任追究，成为导致坏账生成的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个别部门实施的地方保护措施，虽然

对当地的经济有一定的促进和保护作用，但是在整体社会保障

上，却导致了就业、财政等多方面的债务衍生压力，是一种违反社

会发展趋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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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钻法律漏洞

在我国，破产法的实施并没有太长的历史，因此在该法的实

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纰漏，个别债务人就利用了这些漏

洞来进行贷款诈骗。

从正规的贷款程序来看，债务人的经营状况是决定银行能否

给与相应贷款机会的决定因素。但是在大部分地区，当地政府和

相关政策则是鼓励创办企业，以增加利税和促进就业。个别投资

人在这些地区投标建厂后，却怠于进行生产经营，从而直接导致

企业的正常生产工作无法进行，债权人对该企业债务得不到及时

清偿，最终滋生了大量的债务坏账。此类破产企业通过财产转

移，最终实现了破产避债的目的效果。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

出现：债务人过着奢侈的生活，而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却得不到满

足。

我国的《破产法》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够充分，而对债

务人却有保护过当之嫌，从而引起了这一系列的债务事件发生。

（三）我国法律上的脱节

从我国《破产法》和《刑法》上的法律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后，

不难发现：《破产法》的第 47 规定，在案件受理前 6 个月至破产期

间就企业的隐匿财产或无偿转让财产等行为，应给予破产企业法

定代表人行政处分。

但是在《刑法》中，却对这一行为定了一个清算罪罪名，事实

上为法律的具体实施设置了信息综合障碍，从而在追究相关法律

责任时，无法进行有效的责任判定。

三、企业利用破产逃避债务问题解决策略

（一）加大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进度

在法律上，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范围，并确保地方政

府对相关企业的科学管理，以建设更加全面的法律保护制度作为

根本的保障措施。针对《破产法》中的相关规定，应当进行完善，

而对于《刑法》中的相关法条，也应当严格贯彻，力求统一。

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在各地的债务公示系统上

及时进行信息公布，确保所申请的破产事宜尽量满足相关各方的

合法权益，并根据实际情况规范债务的专责管理。对于破产前六

个月到破产宣告日之间的财务审计等，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全面审查。为应对可能存在的规避法律情形，更应当建立对债务

人在财物管理上的行为约束规范。

（二）完善在破产责任赔偿制度上的管理

在对违反法律的破产责任追究和赔偿问题上，依据《破产法》

中的相关规定，则过于民事化，其举证责任规定也不够明确具体，

使得法院在具体审理过程中的可操作性不够规范，有可能导致债

权人（受害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债务人（违法者）则得以

规避债务。这就需要重新进行法律构建，以严肃追究民事责任人

的法律责任。

在法律层面上的行政责任完善过程中，应追加在现有法律制

度基础上的破产追债责任管理，对提供虚假信息的企业材料进行

全面审核，为受害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赔偿行为结果，保证经济和

法律秩序的正常进行，依据法定处罚办法来进行全面的破产清

查，杜绝破产清算过程中弄虚作假情形的出现。

在行政管理上，应当加大对破产逃债人的行政处罚力度，让

其清楚自身违法行为所面临的法律责任，通过行政处罚来控制

（破产逃债）这一事件的发生。设立并完善破产逃债的刑事法律

制度，树立刑事领域内法律的强大震慑作用。从法律上建立符合

现阶段法规使用环境的社会管理策略，并通过有效的监督管理，

实现对法律责任的全面贯彻，同时建立更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债务管理责任制度。

（三）银行系统应加强企业的信用审计管理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企业利用破产避债的过程中，银行在对

企业信用审计管理上的漏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引发了在

借款、贷款问题上不能够做到有效控制，并促使商业银行在管理

过程中，出现了自主经营、盈亏自理的情况，导致银行在企业信用

管理问题上自身管理不善的出现。商业银行应该严格执行相关

法律法规，并与中央银行建立良好的企业信用全面管理，充分利

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确保存款保险以及企业

信用保险的有效评级管理，从提高银行风险防范策略的基础上进

行全面的制度安全管理。

在进行信用审计工作过程中，应避免弄虚作假的情形发生，

做到为债权人负责，为银行负责，为社会负责，从提高银行规范化

管理基础工作着手，严格执行商业银行的相关法律责任追究制

度，实现对金融风险问题的有效监管。

四、结语

针对企业利用破产行为来逃避银行债务的现象，在我国也有

一定的发案率，需要采取严格的法律手段来进行打击和控制，避

免因责任人的个人私利而导致大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需

要健全现有的社会法律保护，并以严格的审计来实现和维持已有

的社会市场公利化，并通过维持市场秩序来建设更加全面的社会

公益建设，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追究相关债务人的法律

责任。

参考文献：

[1]王丹锋．如何避免企业通过破产逃避银行债务．河北法学．2002,20(z1)．

[2]陈丽琴．企业利用破产逃避债务的法律规制．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7)．

[3]邢琳．企业破产逃债问题的法律规制．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9)．
[4]李侠．浅析企业“假破产,真逃债”的形式及处理．时代经贸（学术版）．2007,5(2)．

[5]蔡振亚．现代企业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弥补对策——当前企业“破产逃债”现象的

制度分析．经济经纬．2002(1)．

[6]王琪玥．论我国破产无效行为制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三条

的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07,15(4)．

[7]叶甲生．理想与现实：重思自然人之破产能力．江淮论坛．2008(5)．


